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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次為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35 噸級巡防艇 52 艘統包採購案

（契約案號：B107331）第 37 艘及第 38 艘艇主機國外原廠測試（Factory 

Acceptance Tests , FAT），於德國 MAN 主機原廠（紐倫堡 Nuremberg）進行。 

本案自 107 年起履約迄今，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，案內新造巡防艇

業已完成 25 艘交船，實際執行海域執法任務，尚能符合海巡任務需求，

因國際海事組織（IMO）Tier III 氮氧化物排放標準自 110 年 1 月起生效，

限制船舶主機之氮氧化物排放量，爰自本案第 13 艘艇起，主機使用更精

準之電控燃油噴射系統，結合其他減排技術，氮氧化物排放級別由 Tier II

提升為 Tier III，型號由 D2862LE433 變更為 D2862LE436，為確認主機裝備

測試過程周妥，確保裝船前性能及數據均符合契約規範，並與原廠建立溝

通聯繫窗口，即時反饋實際使用意見，規劃由艦隊分署主任秘書林志宏及

建造技術科專員曹宏維等 2 員，會同 CR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（本型艇

船級協會）、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（本案承造廠商）及財團法人船舶暨

海洋產業研發中心（本案專案管理公司）人員共同參與本次廠試，依採購

契約及船級法規，驗證本艇主機是否符合廠試規範，並陪同 CR 實施工廠

查核，確保履約標的品質，期使後續艇更符合海巡任務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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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 
 

海巡署艦隊分署籌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「35 噸級巡防艇 52 艘統包

採購案」於 107 年 7 月 12 日決標予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，由該公司負

責 35 噸級巡防艇之設計及建造工作，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止，業已完成

第 1 艘至第 25 艘驗收交船，實際投入第一線海域執法任務；為確認案內

新造巡防艇配備之主機馬力性能符合契約要求，依採購契約規定，所採購

之主機應依契約規範及船級協會標準實施廠試。 

本案第37及38艘艇主機廠試於德國紐倫堡MAN Truck & Bus SE進行，

為善盡履約管理責任，確認主機裝備測試過程周妥，確保裝船前性能及數

據均符合契約規範，並與原廠建立溝通聯繫窗口，即時反饋實際使用意見，

爰由本分署主任秘書林志宏及建造技術科專員曹宏維等 2 員，會同財團法

人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陳德鋒、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韓育霖及工

程師蔣祖康、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專案經理林守毅等人，共

同參加本次主機廠試試驗，見證本次試驗內容及施作程序確實符合契約規

範，並由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實施工廠查核，落實履約標的品質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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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行程表 

 

日期 起始地點 工作摘要說明 

112年 10月 14日 台北(桃園)-德國(法蘭克福) 搭乘中華航空 

112年 10月 15日 法蘭克福-紐倫堡 搭乘漢莎航空 

112年 10月 16日 紐倫堡 

1. 工廠安全宣導暨廠

試前會議 

2. 第 37 艘艇第 1 部及

第 2部主機廠試作業 

112年 10月 17日 紐倫堡 

1. 第 38 艘艇第 1 部及

第 2部主機廠試作業 

2. 第 37 艘艇第 1 部及

第 2部主機電控系統

測試 

112年 10月 18日 紐倫堡 

1. 第 38 艘艇第 1 部及

第 2部主機電控系統

測試 

2. 陪同 CR 實施工廠查

核暨廠試資料彙整 

112年 10月 19日 紐倫堡 
1. 確認 CR鋼印 

2. 廠試後交流會議 

112年 10月 20日 
紐倫堡-法蘭克福 

德國(法蘭克福)-台北(桃園) 

搭乘漢莎航空 

搭乘中華航空 

112年 10月 21日 德國(法蘭克福)-台北(桃園) 搭乘中華航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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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MAN 主機廠試過程 

 
3.1 確認廠試流程 

本分署與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、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

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人員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前往德國紐倫堡

（Nuremberg）MAN Truck & Bus SE 工廠，於主機正式廠試前確認流程，

由 MAN 廠方代表 Reiner Roessner / Vice President, Head of Sales MAN 

Engines 親自接待，主任秘書林志宏代表艦隊分署致贈紀念品後，由

Benjamin Frohnhoefer / Head of Sales Asia 及 Gerhard Korber / Senior Sales 

Manger 講解廠區測試台相關安全守則及逃生路線宣導，俾使主機廠試順

利完成。 

 
3.2 主機基本資料 

下表為本案主機廠家資料： 

 

廠牌及型號 MAN D2862LE436 

數量 每艇 2 部 

最大輸出馬力（kW） 1324(符合規範 1000 kW 以上要求) 

汽缸數 12V 

額定轉速 2300 RPM 

排煙標準 IMO Tier III 

啟動方式 電瓶啟動 

 

3.3 測試項目 

(1) 測試前準備。 

(2) 外觀檢查：檢試測試主機的外觀尺寸、規格及序號，確認主機轉向

正確，運轉測試過程中檢視油水管路及機體與構件的缺陷、瑕疵、

洩漏、振動、摩擦鬆脫等的異常情況。 

(3) 啟動測試：以廠內 24V 電壓供電啟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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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最低轉速測試：以最低設定轉速進行主機運轉測試，期間觀測主機

運轉的穩定性。 

(5) 負載測試：依據規範內容要求及廠家測試標準，在指定環境狀況下，

按照測試程序安排，分別進行 Idle （No Load）、25%、50%、75%、

90%、100%負載運轉測試，測試期間同步觀測並記錄主機的負載、

轉速及各項溫度、壓力等儀表等顯示數據，期間並進行耗油量計

測。 

A. 25%額定負載測試 15 分鐘。 

B. 50%額定負載測試 15 分鐘。 

C. 75%額定負載測試 15 分鐘。 

D. 90%額定負載測試 15 分鐘。 

E. 100%額定負載測試 60 分鐘。 

(6) 噪音測量。 

(7) 調速器測試：將主機轉速調至最大轉速（High Idling Speed）再將負

載卸除，以確認主機轉速回復至怠速（Idle Speed）。 

(8) 拆放檢驗滑油濾芯：以目視方式檢查濾芯是否有異物。 

(9) 安全裝置測試：安全保護裝置及監控儀表測試項目配合測試程序以

訊號模擬方式執行，測試目的在於確定各項溫度、壓力等各項安全

保護裝置及監控儀表的警報、顯示功能及停俥或減俥反應動作，測

試過程中逐項確認其功能。 

 
3.4 主機廠試小結 

本次依計畫期程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9 日實施第 37 艘及第

38 艘艇主機廠試（共計 4 部）。 

主機序號分別為 710 6772 809 6764、710 6772 821 6764、710 6774 809 

6772 及 710 6774 821 6772，均依測試計畫及程序逐一施作，並於完成廠

試項目後，經檢視相關測試報告，確認均符合契約規範要求及船級協會標

準，由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陳德鋒於主機機身明顯不易污損之位置，蓋上

CR 認可之鋼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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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工廠查核 
本次主機廠試結束後，由本分署與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人員陪同

中國驗船中心驗船師陳德鋒實施工廠查核，依照中國驗船中心海事產品檢

驗準則（GUIDELINES FOR SURVEY OF PRODUCTS FOR MARINE USE）1.8 替代

發證計畫（Alternative Certification Scheme (ACS)），針對 35 噸級巡防艇製

造場域進行驗證，查驗結果符合船級協會標準，由陳驗船師簽發 CR 工廠

認證證書（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 Certificate）。 

 
3.6 廠試後交流會議 

本次主機廠試及中國驗船中心工廠查核結束後，由本分署、中國驗船

中心、中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人員、MAN 廠

方代表 Reiner Roessner / Vice President, Head of Sales MAN Engines 及

Benjamin Frohnhoefer / Head of Sales Asia 共同召開廠試後交流會議，討論

事項如下： 

(1) 本次主機廠試均依測試計畫及程序逐一施作完成，經檢視相關測試

報告，確認均符合契約規範要求及船級協會標準。 

(2) 中國驗船中心實施工廠查核結果，符合船級協會標準。 

(3) 35 噸級巡防艇已完成 25 艘交船，實際執行海域執法任務，主機性

能尚能符合海巡任務需求，惟前於 112 年 6 月 16 日假高雄外海實

施第 26 艘艇出海廠試，發生左側主機異常情事，目前該部主機刻

正由海運返回原廠檢查，為保障本分署權益，消除同仁對於主機重

要裝備之疑慮，特別提出要求 MAN 原廠正面回覆，對此 MAN 回

應，由本次主機廠試及工廠查核結果，足可證明 MAN 生產之本型

主機均以嚴謹標準製造，初步研判應為個案，將於該部主機運抵原

廠後，進行細部拆卸檢查，確認事發原因，並提交書面報告，避免

類案發生。 

(4) 全球 COVID-19 疫情業已趨緩，MAN 表示希望後續雙方能夠有更頻

繁的實體交流，促進彼此合作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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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 主機廠試照片集錦 

 

 

主任秘書林志宏致贈 MAN 廠方代表 Reiner Roessner 紀念品 

 

主任秘書林志宏致贈 MAN 廠方代表 Benjamin Frohnhoefer 紀念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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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前會議 

 

廠試前再次確認測試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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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試台及主機外觀 

 

確認主機型號及序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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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主機序號 

 

噪音量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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滑油濾芯檢查-1 

 

滑油濾芯檢查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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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試完成後於測試台合影 

 

主機電控系統測試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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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機電控系統測試 

 

CR 認可之鋼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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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後交流會議 

 

廠試紀錄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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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紀錄-2 

 

廠試紀錄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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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紀錄-4 

 

廠試紀錄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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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紀錄-6 

 

廠試紀錄-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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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紀錄-8 

 

廠試紀錄-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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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紀錄-10 

 

廠試紀錄-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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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試紀錄-12 

 

CR 工廠認證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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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 工廠認證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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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心得及建議 
本次主機國外廠試係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35 噸級巡防艇 52

艘統包採購案第 37 艘及第 38 艘艇主機國外原廠測試，全案自 107 年起

履約迄今，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，業已完成 25 艘交船，實際執行第一

線海域執法任務，爰此，本次派員赴德國 MAN 原廠參與見證，並進行使

用意見反饋，具有承先啟後之實質意涵。 

本次主機廠試均依測試計畫及程序逐一施作完成，經檢視相關測試報

告，確認均符合契約規範要求及船級協會標準，並由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

心實施工廠查核，符合船級協會標準。於主機廠試、工廠查核及意見交流

過程中，發現 MAN 具有嚴謹之品質管制，且與參與人員溝通順暢，面對

錯誤能夠正面回應，無推諉或砌詞狡辯之情形，該公司對於自身廠牌形象

及產品品質等，殊有值得借鑑之處。 

鑒於全球暖化氣候變遷，國際海事組織（IMO）對氮氧化物排放標準

亦隨之提高，海巡機關勢必須順應時代潮流，與世界接軌，未來新一代建

造新型艦船艇，於訂定採購功能、規格及成本估算時應納入考量。 

參與重要裝備主機國外原廠測試，除可熟稔裝備測試流程及製造過程

品管步驟，確保履約標的品質外，與原廠建立溝通聯繫窗口，即時反饋實

際使用意見，使後續新造艦船艇更符合海巡任務需求，建議機關持續遴派

適員參與，並可規劃由維修養護承辦人員及外勤同仁共同執行，將有助於

後續維修保養事宜。 


